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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委托书

委托机关:中卫市应急管理局

地址:中卫市行政中心 420室

法定代表人:陶鸿波

受委托组织:中卫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负责人:刘宏强 地址:中卫市行政中心 333室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卫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及《关于深化应急
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》（卫编委发

〔2022〕4号），《关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

项的通知》（卫编委发〔2024〕19号）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

文件要求，委托机关将法定行政执法权委托中卫市应急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行使，为明确双方在委托中的权利和义务

关系，签订本委托书。

一、委托执法范围

在中卫市辖区内查处委托权限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

为。

二、委托执法权限

被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，以委托人的名义行使下列

行政执法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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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检查权。按照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有关

规定以及委托单位计划执法检查的要求，对委托区域内的生产

经营单位行使行政执法检查权。

（二）现场处理权。对委托执法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

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，有

权要求违法行为人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；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有权责令立即排除，若事故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

保证安全的，有权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人员；有权责令暂时

停产停业、停止使用、停止建设。

（三）行政强制权。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

存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法

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，并依

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
（四）行政处罚权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对生产经营单位

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立案

调查、收集证据和行政处罚。

（五）举报核查权。对被举报单位进行现场核查，按照行

政执法程序的有关要求进行调查和采集证据，对举报情况进行

核实，做好核查记录，核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委托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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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提请查处权。被委托单位发现违法行为超过委托权

限，在取得初查证据后应当提请委托单位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查

处；对不属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移交相关职能部门查处。

三、委托执法责任

（一）委托单位责任

1.指导和监督被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

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；

2.承担被委托单位因履行委托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。对出

现过错责任给予赔偿的，委托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后，其赔

偿费用由被委托单位承担，并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过错

责任；

3.对被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

或者撤销；被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;

4.组织被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政府法制部门和上级业务

部门组织的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，并帮助申办政府行

政执法证件；

5.为被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、统一格式的行政执法文书、

呈批表格，规范执法文书编号。

（二）被委托单位责任

1.被委托单位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，确保符合接受委托条

件。保障机构与人员编制、办公条件、交通工具等必要设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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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健全工作规范，探索长效工作机制，

确保能够圆满完成委托任务；

2.被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;

3.被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，必须出示有

效的行政执法证件，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；

4.被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

执法行为；

5.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，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行政

执法工作；

6.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，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

政执法文书；

7.建立相关的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行政执法相关制度；

8.每月月底前按要求向委托单位报送委托行政执法报表，按

期及时、准确、真实汇报执法情况；

9.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；

10.被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执法，法律

后果由被委托单位承担。

四、委托期限

委托期限五年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年 1 月 1 日。

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期满后双方再行协商，重新办理

委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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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托书一式三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甲方、乙方各一份，

由委托单位报市司法局备案一份。

五、其余事项

(一)本委托书所载事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按本委托书

发生法律效力的程序进行修改。

(二)本委托书所载委托执法权限，在委托期限内，除因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以及上级部门明文指令外，委托机关不得擅自收回

或缩小范围。

委托机关：中卫市应急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陶鸿波

2025年 1月 1日

受委托组织:中卫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代表人:刘宏强

2025年 1月 1 日


